关于组织申报2009年长春市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
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　　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和省科技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，发挥科技进步对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，根据《长春市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（2006－2020年）》的总体安排和部署，现将“2009年长春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”印发给你们。请按照各计划项目申报指南的有关要求，做好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，按照规定的时间，将有关申报材料通过网上申报系统，报送至长春市科技局各相关处室。
　　一、申报时间
　　2009年6月18日至2009年7月17日
　　二、申报方式
　　登陆长春科技网“长春市科技计划项目网上申报系统”，进行网上申报；长春市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、专利扶持计划项目除外，请与主管计划处室联系。
　　三、确认申请资格地址
　　长春市普阳街3177号，长春市政务中心四楼A区长春市科技局窗口。
　　四、申报要求
　　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机关携带机构代码证、项目负责人身份证；事业单位携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机构代码证、法人身份证；企业携带企业营业执照、机构代码证、法人身份证；自然人申请科技创业风险投资促进百户企业快速发展计划项目，持本人身份证件，并持填写好的《长春市科技计划项目网上申报资格审批表》（点击下载），到长春市政务中心四楼A区长春市科技局窗口，进行网上申报资格确认，获取“系统注册码”后，登陆长春市科技网“长春市科技计划项目网上申报系统”，网址：http//www.ccst.gov.cn，进行网上项目申报（其它附件，详见各计划项目申报指南）。
　　（二）同一项目在同一年度内，只能申报市级一个计划，各计划之间不得重复申报。
　　（三）已经得到长春市科技计划支持，尚未结题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和主要研究人员原则上不能继续申报市级科技计划项目。
　　（四）已经得到长春市科技计划支持，项目执行期已到，没有通过验收或不参加验收的项目单位，不得申报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，同时，项目负责人和主要研究人员，不允许担任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的负责人和主要研究人员。
　　五、科技局窗口联系方式
　　　　联 系 人：李 冰  苏云鲲
　　　　联系电话：887795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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